
吾 – 我 

 

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 《國語·越語上》 

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                            《國語·越語上》 

 

“吾”和“我”的區別是什么？ 

 

1918年2月，胡適先生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吾我篇》指出“吾”和“我”的區別如下： 

 

一 吾字用於主次。 

二 吾字用於偏次，位於代詞“所”字之前。 

三 吾字用於偏次，猶今言‘我的’或‘我們的’，位於名詞之前，以示其所屬。單數為常，

複數為變。 

四 吾字不可用於賓次。其用於賓次，非由錯寫，必系後人之變法，而非古文之用法矣。 

五 我字用於賓次，為外動之止詞。 

六 我字用於賓次，為介字之司詞。 

七 我字用於偏次時，其所指者，複數為常，單數為變。 

八 我字有時亦用於主次，以示故為區別或故為鄭重之辭。 

 

例證： 

吾日三省吾身。                             （《論語· 學而》）   主語，定語 

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   （《論語·子張》）          定語 

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                       （《公羊傳·宣公十五年》）  定語 

狄人所欲者吾土地也。                       （《孟子·梁惠王》）        定語 

 

為其來接於我。                      （《穀梁傳·隱公七年》）       介詞賓語 

罪我之由。                          （《左傳·莊公八年》）         動詞賓語 

亦莫我顧。                          （《詩經·王風·葛蕊》）       前置賓語 

甯王遺我大寶龜。                    （《尚書·大誥》）             雙賓語 

無食我麥。                          （《詩經·魏風·碩鼠》）       定語 

賜我先君履。                        （《左傳·僖公四年》）         定語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莊子·齊物論》）    吾：主   我：賓 

 

 

 

 

 

 

 

 

 

 

 



 

徐州師院中文系廖礼平先生1991年撰文“从《论语》‘吾’‘我’二字的使用看胡适的《吾

我篇》”（載《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4期）指出，胡適的八條論斷中一半有問題。八條中，

第一、二、五、六條符合實際情況；第三和七條不正確；第四和八條錯誤。 

 

第三條：不正確。 

“吾”作定語，并無單、復數之分。 

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論語·述而》）       （論語中單數9例） 

吾黨之小子狂簡。          （《論語·公冶長》）     （論語中復數5例） 

 

第七條：不正確 

“我”作定語，并非以復數為常，單數為變。 

《論語》中“我”作定語只有兩例，均為單數。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論語·述而》）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論語·述而》）   

劉寶欗《論語正義》“老彭，殷大夫。夫子亦殷人，故加我以親之。” 

 

對于下面這條《孟子》中“我”作定語的例子，胡適認為例中“我”或者是誤字，或者是

為了特意突出。 

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孟子·梁惠王上》） 

 

查《孟子》，“我”用于定語位置且表單數例句不下20例。  

文王，我師也。                       （《孟子·滕文公上》）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孟子·離婁下》） 

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告子上》） 

 

查《詩經》，“我”用于定語位置227次。用于單數遠多于復數。 

 

第四條：錯誤 

“吾”可以用于賓語。《論語》中“吾”用作賓語3例。 

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論語·子路》） 

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論語·先進》） 

居則曰：不吾知也。                   （《論語·先進》） 

 

第八條：錯誤 

“我”用在主語位置，是常見用法，并無“故為區別或故為鄭重之辭”這個限制條件。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論語·里仁》）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論語·公冶長》）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論語·述而》） 

 

 

 

 

 



 

 

“我”與“吾”： 

 

1  從語法功能角度看，“我”“吾”都能作主語、定語。 

   “我”作賓語比較自由。有人統計十三經中“我”在主語、賓語、定語各個語法位置上

的使用比例，沒有顯著差異。 

“吾”很少用作賓語。統計“吾”在十三經中各語法位置的使用比例，用作賓語不超過

3%。主語占80%左右，定語占18%左右。“吾”如果用作賓語，通常是在倒裝句中。只有個別

的用例，是“吾”用在一般賓語位置。如“贿吾以天下。”（《左传· 昭公二十六年》） 

 

2  從語義側重和語境選擇方面看，“我”、“吾”有一定的差異。 

   “我”相對于 “彼”（別人）。  “吾”則強調“自己”。 

  “我”相對正式、莊重。         “吾”相對謙和、親切。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                         （《左傳·桓公六年》）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公孫丑》） 

彼以其富, 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孟子·公孫丑》） 

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       （《左傳·僖公三十年》)  

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  （《左傳·宣公十二年》） 

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

故難間也。                                         （《左傳·桓公六年》） 

3  從習慣用法方面看，有“吾儕”的說法。沒有“我儕”的說法。這跟“我”在上古漢語

中可以表復數有關。“吾儕”往往用于自謙的語境中。 

 

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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